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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今年8月11日早上6时40分左右，北京东花市大

街路口南侧，一辆白色小客车因未礼让人行横道行

人，被“电子警察”抓拍记录，司机李某被处200元罚

款，记3分。这是北京首个被非现场执法系统记录不

礼让斑马线的处罚案例。

　　近日，在开展礼让斑马线现场执法的同时，北

京市交管部门公布了一批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

设备点位，在217个路口的“电子警察”增设记录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人的功能。至此，机动车礼让

斑马线在北京正式进入实际执法层面。

　　行人在斑马线上的道路优先权有法可依。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应

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

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

过道路，应当避让。

　　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民警段皓仁向《法治日

报》记者介绍，机动车不避让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是

指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车身任何部位没有进入人

行横道区域，遇已进入人行横道且未闯红灯的行人

即将通过机动车前方时，未停车让行的行为。此次

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

资料，经审核无误后将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

系统。对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

行的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

200元罚款，记3分。

　　具体什么样的行为会受到处罚？段皓仁说，路

口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大多是转弯车

辆造成的，其中比较典型的违法行为有：从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队伍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

中断的；逼停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同方向

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仍强行通行的；采取

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

　　“很多驾驶员以为不礼让行为只是文明层面的

问题，其实它更是一个法律问题。遇有行人在人行

横道范围内正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作为驾驶者应当

在人行横道停止线以外停车避让行人，待行人通行

以后方可驾驶机动车正常行驶，其目的就是最大化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对

于双方都是一种伤害。”段皓仁说。

　　事实上，礼让斑马线行动在全国不少城市都以

不同形式展开。早在2010年3月，在浙江宁波市委市

政府、市文明办和公安交管部门的推动下，礼让斑

马线开始在宁波市铺开，3000多辆公交车2000多辆

出租车，以及机关公务车和机关干部自备车率先承

诺礼让。如今，礼让斑马线俨然成为这座城市的“金

名片”。在杭州，从2007年起就由公交车带头开展了

“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活动，并严惩不礼让斑马线的

违法行为。此后，斑马线礼让行人被写入地方性法

规，并成为绝大多数驾驶员的行为习惯。广东深圳

市在《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

例》中规定，对于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将一律

被处以罚款500元，并记3分。

　　在北京，“礼让斑马线”的倡议已经发出多年。

早在2017年，北京46个路口路段就开展了礼让斑马

线示范路口试点活动；2018年，北京还发布了《关于

推进“礼让斑马线专项行动”长效机制建设的实施

意见》，要求将礼让斑马线示范路口的经验推广到

全市所有路口。那么到底该如何礼让斑马线呢？

　　北京市交管局法制处科长许永辉介绍，礼让斑

马线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应当减速行驶。二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

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三是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

行路段，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

车让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

停车、避让行人的，依法处罚。四是右转车辆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五是左转车辆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不少驾驶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支持礼让斑马

线，但要是碰到“为所欲为”过马路的行人该怎么

办？他们也会受到处罚吗？许永辉介绍，行人遵守交

通规则在绿灯下通行是拍摄不礼让斑马线的前提，

当行人闯红灯时，“电子警察”不会对机动车进行

抓拍。

　　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8月11日零时起，北

京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正式开展执

法工作，截至当天下午14时，已抓拍录入120起机动

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

　　记者在北京市交管局科技信息处看到了一起执

法过程中拍摄的4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取证图

像。4张图片清晰显示了车辆与行人的相对位置关系，

前3张由路口原有的闯红灯摄像头拍摄，最后一张是

安装在人行横道一端的探头所拍，专门确认行人通过

路口时信号灯是否是绿灯。

　　段皓仁告诉记者，探头中增加了行人行进轨迹

的算法识别，采集到的信息经人工审核后录入非现

场平台。“在录入之后，还会有专门人员进行二次审

核，相当于一次探头设备自动审核，加两次人工审

核，以免出现执法瑕疵。而如果行人违反规定通过

路口，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

　　据悉，在首批217处路口抓拍机动车不礼让斑

马线违法的“电子警察”投入使用后，北京交管部门

将继续增加路口不礼让斑马线“电子警察”的设置

数量。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张亿

　　

　　  和父亲一起外出却独自跑开，迷路后在路边号啕大哭；外出玩耍却忘了

回家的路，饥肠辘辘在路上徘徊几个小时……暑假以来，不少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与父母团聚，由于人生地不熟，不少孩子

接连发生走失警情。禅城警方“暑期安全守护行动”持续发挥效

用，常态化推进平安巡控，截至8月23日，共计找回174名迷路

走失儿童。

　　“我不是她奶奶。这个小孩应该是迷路了，你们

帮帮她吧。”7月15日下午，禅城公安环市派出所民

警黄少明刚走出派出所大门，便被一位年约六

旬、牵着一名女童的婆婆拦住了去路。原

来，20分钟前，老婆婆途经兆祥路时，在

路边发现了这名小女孩。“她当时哭

得厉害，身边又没有大人，我猜应

该是迷路了。”婆婆见孩子无法说

出家人的信息，于是带她到派

出所求助。

　　“这孩子的衣着特征和

稍早前警情通报中的走

失儿童符合，有可能是

同一个人。”从婆婆手

中接过幼童后，民警把

孩子带到派出所内安

置照顾。面对陌生环

境，一开始小女孩

十分害怕，一直哭着要找妈妈。民警一边拿零食和绘本安抚孩子，一边核查相关警

情。在约10分钟前接报的儿童走失警情中，家长描述的儿童特征与眼前这位小女孩

相符，于是民警立即通知了报警人李先生。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帮我找到孩子，太感谢了。”10分钟后，李先生赶到派出

所，看到女儿安然无恙，频频向老婆婆和民警表示感谢。原来，李先生当日从老家把

3岁的女儿小宁接到禅城，但在卸行李时没注意到女儿独自跑开去玩，结果走失。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7月6日。当晚22时20分许，禅城公安接报，在镇安东路治

保会附近一名男童独自在机动车道上行走，疑似走失。经了解，男童小航趁放假从

老家来到禅城，在家待着无聊的他，当天带着羽毛球拍子、滑板等各式玩具外出玩

耍，结果一直玩到天黑，却忘记了回家的路，在路上徘徊了3个多小时，所幸被热心

群众和巡防人员及时发现，避免了意外发生，最终被父亲安全接回。

　　进入暑假，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迁徙期，这些“小候鸟”从老家来到在外打工

的父母身边团聚，却因为各种原因与家长失散，导致走失警情高发。据统计，7月1日

至今，禅城公安共接报儿童、少年走失警情174起，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走失占比

超七成。

　　按时间来看，10时至19时是一天中走失警情相对多发的时段，其中10时至13时、

17时至20时较为集中。从年龄上看，走失的少年儿童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两岁，最大

的17岁。

　　“家长一般见小孩没按时回家才报警。”民警分析，走失警情的接报时间未必就

是小孩走失的时间，家长一般到了吃饭时间见小孩迟迟未归才意识到小孩走失，导

致此类警情在时间上相对集中在中午和傍晚。另外，由于工业园、出租屋等地外来

务工人员较密集，孩子也多在此间活动，走失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民警提醒，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走失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生地不熟，其中不乏

因为父母疏于看管导致的。家长在注重孩子看管、不让孩子脱离自己监管视线的同

时，应当适时强化孩子的安全意识，教育其勿独自远离居住地，以防走失；对于年龄

较小的孩童，可在其身上存放写有家长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的纸条，有条件的，为

孩子佩戴定位手表，以便走失后迅速定位找回。

　　随着数字经济的

繁荣 ，虚拟币由于具

有持久、便捷、安全、匿

名等方面的优势，越来

越多的不法分子开始利

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欺

诈、盗窃、非法集资等违法犯

罪活动。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虚拟币诈骗

案中，3名被告人经过一系列包装成

功骗得炒币老手的信任，诈骗受害人

710万元。

　　2020年10月，徐某、李某、张某3人看到泰

达币等虚拟货币炒作火爆，萌生了以收购交易

虚拟币为名实施诈骗的念头。11月初，徐某等人锁

定了经常从事虚拟币交易的张某某。

　　为了让张某某对自己的身份深信不疑，徐某等3人专门

花心思恶补了关于虚拟币的知识，租赁豪华跑车，声称自己是替

香港的大老板在内地找职业操盘手购买泰达币。同时，为了取得张某

某的信任，还与其签订“代购”协议，许诺对方千分之三交易服务费，给张

某某尝了点甜头，随即以须达成1000万交易量为由，一次性骗得价值710万元

的110万个泰达币后，直接卷款跑路。

　　发现上当的张某某立即报警，警方循线追踪，于2020年12月将徐某等3人抓获。

2021年4月，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徐某等3名被告人。2021年7月，该

案移交淮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受害人张某某从事比特币等虚拟币交易7年多，可以说是‘币圈’的网红，很多

人都慕名找其交易。”承办该案的清江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孟海洋介绍，诸如比特币

等的虚拟币交易大多采用线上交易，借助所谓的专用钱包交易，像本案中的泰达

币，使用的是一款tkom的交易钱包，此类钱包大多都是国外设计的App，服务器在

国外，交易记录很难查询，为洗钱、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

　　孟海洋说，尽管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多次制发文件，要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相关行业主管机关也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等虚拟币交易风

险的通知，但虚拟币市场的火热程度依然不减，地下交易、代币发行融资（ICO）等

违法犯罪活动虽有所收敛，却从未消失。一些不法分子甚至打着“金融创新”“区块

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炒

作区块链概念，还以ICO、IFO、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

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

　　“虚拟币的暗箱交易严重干扰了正常金融秩序，它已经不是简单的金融爱好概

念了，而是隐藏了很多社会风险点。”淮安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刚说。

　　针对虚拟币犯罪等问题，淮安市检察机关专门发出检察提醒函，建议当地金融

监管部门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场所排查整治，重点排查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或开

设虚拟货币交易场所、为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场所提供服务通道，包括引流、代理买

卖等服务，以各种名义发售代币，向投资者筹集资金或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等违规行

为，坚持打早打小、严厉打击类似犯罪行为。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网络监测、大数据筛查、线下摸排等多种手段，加大

对‘炒币’‘炒链’等违法犯罪的监测预警力度，加强风险排查，一旦发现苗头及时果

断处置。”清江浦区检察院检察长韩少芹表示。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邹航

□ 本报实习生 徐崇贺

　　

　　黑加油站藏匿在居民区，非法改装货车

变成“流动加油点”……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

安局青山分局获悉，警方经过半个月缜密侦

查布控，斩断一条涉及黑加油站的利益链条，

缴获成品油27吨，5人涉嫌危险作业罪被依法

刑事拘留，4名加油私家车主、两名加油员涉

嫌非法买卖危险物质被依法行政拘留。

　　青山分局内保大队掌握辖区有两处疑似

黑加油站点的情报，迅速联合厂前街派出所、

白玉山街派出所开展核查。民警走访调查一

周后，发现厂前街铁铺岭社区单身宿舍附近

有一处黑加油点，以背街小巷为掩护，使用改

装而成的流动加油货车向司机出售汽油。

　　“该加油点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一旦发生

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办案民警说。青山分局

内保大队、厂前街派出所民警在该非法加油

点查获改装面包车1台、收缴汽油1075升，抓获

两名工作人员和两名加油私家车主，4人均被

依法行政拘留。

　　与此同时，白玉山街派出所民警经过线索研判和调查取证，

发现青山镇街辖区钢谷附近的一个院落内有一处非法加油点。

在蹲守布控5个小时后，民警现场将黑加油点老板和两名前来加

油的私家车主抓获，收缴成品汽油1.58吨，老板被依法刑事拘留，

两名私家车主被行政拘留。

　　黑加油站点被端了，那他们的油从何而来？为追根溯源，青

山分局成立专案组，民警顺线查明并抓获铁铺岭附近黑加油点

的老板张某，并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将其刑事拘留。

　　专案组围绕黑油货源上家展开研判，锁定位于花山某废弃

厂房内的一处黑储油点为张某提供货源。民警现场抓获两名运

送“黑油”的油罐车司机和1名油泵操作员，现场查获油罐车1台，

大型油罐1个，缴扣汽油24.79吨。3人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均已被刑事拘留。

　　办案民警指出，这些黑加油站没有经营许可证，没有防雷、

防静电措施，也没有消防设备和专业操作人员，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极易引发火灾和爆炸事故。非法加油站点和非法加油车多以

背街小巷为掩护，有很多甚至靠近居民楼，一旦遇明火引发爆

炸，后果不堪设想。

　　“黑加油站的油品渠道和质量很难保证，出售的基本上都是劣

质油，燃烧时生成的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对人体皮肤、黏膜等组织

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严重的可致癌。”办案民警说，汽车加了

这种油会造成发动机积炭、堵塞燃油系统，还会导致汽车氧传感器

和三元催化器失效。需要提醒的是，车主购买这种“黑油”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涉嫌违法购买危险物质，将被依法行政拘留。而且在

这种无经营资质的黑加油站加油车主遭受损失很难维权。

　　警方提示，请广大市民务必到正规、合法经营的加油站

加油。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李雨菲

　　

　　买房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因为买房而产生的纠纷日渐

增多，种类层出不穷。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公布

了10起因定购商品房而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那么在签订合同

的过程中，大家该怎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看看其中

的一起典型案例，分辨下“预约单”与正式买卖合同的区别。

　　2016年6月，被告某公司取得某商业地产项目的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2018年5月，该公司与原告潘某签订了《认筹协议书》，约

定潘某自愿参加被告公司开发的某写字楼认筹活动，并交纳3万

元认筹金，待成功选购写字楼后，再签订项目定购单，认筹金则

自动转为订金。

　　签订协议书的当日，潘某按约定交纳了3万元认筹金，两周

后，选定了写字楼，并与被告公司签订了定购单，对房号、建筑面

积、总价、首付款、余款支付方式等事项作了约定，并明确签约日

期为2018年5月23日前。同年5月22日，潘某向被告支付首付款20

万元。

　　之后，因潘某的按揭贷款资格未能通过银行审核，双方亦未

能在定购单约定的日期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双方产生

分歧，致使购房目的无法实现，2021年4月，原告潘某诉至未央法

院，要求解除合同，由被告退还已付房款并支付利息。

　　未央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定

购单为有效协议，并就房号、面积、房款总款及支付方式进行了

约定，但对交付条件、交付时间、交付时房屋的状况、面积差异的

处理方式、办理产权登记、违约责任的承担、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事项没有明确约定，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

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故该定购单应认定为商品房

预约合同，原、被告在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均享有继

续磋商的权利。

　　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本案

当事人在订立预约合同后，长达3年的时间未能签订正式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双方对房屋的交付条件、交付时间、交付时房屋的

状况等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致使定购单约定事项已不

能继续履行，依法应予以解除。

　　最终，未央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潘某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定

购单解除，由被告返还原告已付房款并支付利息。宣判后，双方

均未上诉，案件已经生效。

　　承办法官提醒，现实生活中，购房者一定要注意签订的意向

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文件，这些材料的名称和形式花样繁多，大

家要区分它们与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区别。

　　“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具备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商品房的基

本情况（包括房号、建筑面积）、总价或单价、付款时间、方式、交

付条件及日期。同时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就可以

认定此类协议已经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的条件。”承办法

官解释，“反之，则应认定为预约合同，预约合同以签订本约为目

的，预约各方应当诚信磋商，若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

本约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此时，赔偿范

围原则上应当以信赖利益为限，即守约方的损失应以本约合同

不能签订的损失为限，而不是本约合同不能履行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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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购单非正式合同

礼让斑马线到底该如何“让”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边俊铭

　　

　　近日，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部门一件基因嵌合体鉴定案，该起亲子关系纠纷

系重庆法院系统首例基因嵌合体鉴定案件。

　　原告张伟（化名）和被告王敏（化名）己离异，因子女抚养权问题，双方各自申请对婚生二子

亲子关系进行鉴定。经重庆市3家鉴定机构鉴定，其二子与男方无亲子关系。因女方不认可鉴定

结果，认为二子存在基因嵌合体可能，再次申请要求对张伟和二子的基因嵌合体进行鉴定，开

州区法院遂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

　　法大法庭鉴定研究所通知原、被告及其二子到场进行取样，鉴定专家表示，该类鉴定国内罕

见，鉴定事项复杂，提取样本较多。而最终鉴定结论为：男方非二子的生物学父亲。

　　该案现已由开州区法院判决原告张伟与二子亲子关系不成立，并判决被告王敏向

原告张伟支付直接支出费、抚养费、精神损失费等24万元。

　　对于“嵌合体”这个专业名词，也许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近年来比较出名的“嵌

合体事件”要回溯到2002年。当时有一名英国离异妈妈在申请社会救济而做DNA

亲子鉴定时，被发现她的宝宝与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法庭因此强制她跟她的

孩子分开并指控她诱拐小孩，诈骗社会福利。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这位

妈妈又怀了一个孩子，要求法官全程录影整个生产过程并在小孩出生后

把她和小孩的血液样本立刻送往化验。通过化验发现，其实这个妈妈

本身就是一个嵌合体，她头发、皮肤的DNA和子宫的DNA完全不

同，这个新生儿经DNA亲子鉴定也无法认定是其亲生子。

　　据了解，嵌合体是由两种或者更多“个体”构成的一种

生物体，它包含着两组DNA，其代码构成两种不同的生

物体。例如，嵌合体可自然出现在异卵双生，如果

一个胚胎在怀孕较早时期死亡，它的一些细

胞会被他的孪生兄弟（姐妹）“吸收”。

漫画/高岳

申请基因嵌合体鉴定：非亲生子 “币圈”水浑 资深炒家被“套”710万

“小候鸟”频走失 父母们长点心吧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马强 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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